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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9_AB_98_c48_645475.htm 商品销售收入的计量 （1）企业

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商

品收入金额，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

。 （2）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，实质上具有

融资性质的，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

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。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

之间的差额，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

摊销，计入当期损益。 [例1]甲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

公司”）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，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%

。2007年1月1日，甲公司向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公

司）销售一台设备，公司合同约定的价款总额为600万元，

分3年每年年末等额收取。该设备成本为400万元。假设甲公

司选定的折现率为8%，该设备销售满足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

件，不考虑增值税因素。甲公司计算该设备销售价款公允价

值的过程如下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